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阴窑 窑 援 中旬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日前，武汉市国税局开出国内首张个人网店税单———对

淘宝女装网店“我的百分之一”征税 430余万元。此消息一经

报道，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各界对此争论不休，有的赞同，有的

反对。自电子商务诞生之日起，是否需要对电子商务征税，无

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从未停止过质疑之声。

网店是相对于实体店来说的一种电子商务，它是卖家通

过网络展示和宣传其产品或者服务，并把产品或者服务卖给

消费者的一种经营模式。通常它包括两种模式，即商业机构对消

费者的电子商务（B2C）和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电子商务（C2C）。以

B2C形式存在的网店应该纳税存在的争议比较小，其主要问

题是如何加强税收征管工作，在此不予讨论。本文探讨的网店

征税是特指以 C2C形式存在的个人网店征税问题。

一、网店是否需要纳税

网店是否需要纳税？答案是肯定的，理由如下：

1. 网店交易与传统交易本质上无差别，网店应当缴税。

网店交易与传统交易在形式上有所不同，网店交易中信息提

供、洽谈、下单、支付等活动是在互联网虚拟市场中完成的，而

传统交易所有活动是在现实物理世界中完成的，尽管二者的

交易场所、交易方式有所不同，但商务活动的本质是一样的，

二者都是为了实现商品的所有权从卖方到买方、资金从买方

到卖方，从而卖方得到经济利益、买方得到需求满足的效果，

这是网络销售的本质。因此根据税收公平和税收中性原则，网

店交易与传统交易一样都应该纳税。

2.“免税”不等于永不征税。网店是否需要纳税的争议根

源，还在于许多人错误地认识了“免税”概念。免税是指按照税

法规定免除全部应纳税款，是对某些纳税人或征税对象给予

鼓励、扶持或照顾的特殊规定，是各国及各个税种普遍采用的

一种税收优惠方式。免税是把税收的严肃性和灵活性有机结

合起来制定的政策。根据中国现行相关税法，不管何种形式的

交易都须缴税，网络交易不应例外。但是，由于网络购物属新

生事物，网店经营是政府鼓励的公民自主创业的行为，规模小

而数量多，且征税成本过高，所以一直没有实施征税。也就是

说税法对网店在内的电子商务交易从来没有规定过不纳税，

对其免税是政府给予电子商务发展的一项税收优惠，但如果

税收优惠条件不具备时，征税就成为必然。

这里以电子商务发达的美国对待电子商务的税收政策为

例。美国国会于 1998年通过了《互联网免税法案》，该法案禁

止各州和地方政府对互联网接入服务征税，也不允许在现行

税收的基础上增加新的税种。《互联网免税法案》于 2001年、

2004年、2007年分别延长三次，延长后的法案 2014年到期，

即 2014年前，联邦政府禁止各州及地方政府对互联网接入服

务征税。显然，美国为了促进互联网发展，也仅仅是对“互联网

接入服务免税”，而对电子商务交易本身维持中性纳税原则，

即对电子商务征税遵循现行税制。因此在讨论到中国对电子

商务包括网店是否征税时，有人以发达国家如美国对电子商

务交易不征税作为挡箭牌是不准确的。

二、网店税收是否要全面开征

1. 目前对网店需要征税。艾瑞咨询公司提供的《2010 耀

2011年中国网络购物行业年度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

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达到 4 610 亿元，较 2009 年增长了

75.3%，占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3.2%。虽然网络购物交

易额中含有 B2C部分，但它只占总交易额的13.7%，C2C形

式网店占到总交易额的 86.3%，即交易规模达到了约 40 000

亿元。可见，无论从网店交易的绝对额来看，还是从网店交易

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来看，网店都得到了较大的

发展。根据国际通行标准，网络购物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重达到 1%，就应当考虑对网络购物征税。在中国这个比例

已远远超过 1%，因此对网店征税的时机已经成熟。

我们再从网店生存的环境来看，仍援用艾瑞咨询公司提

供的《2010 耀 2011年中国网络购物行业年度监测报告》数据：

2010年中国网民用户规模达到 4.5亿人，网络购物用户规模

达到 1.48亿人，预计 2012年中国网络购物用户将突破 2亿

人。这些数据表明，网店已经不是一个新生事物，而是一种深

入人心、为许多人所接受的购物方式，它将不断从传统交易市

场中争夺更多的消费群，从整体上具备了一定的与传统商店

交易相抗衡的能力。由上述可见，给予网店免税的条件已经逐

步丧失，宏观上对网店征税的条件已经具备。

2. 网店征税现在还不能全面开展。在网店的交易额已具

曹 洪

渊三峡电力职业学院 湖北宜昌 443000冤

【摘要】针对目前网店征税热议，本文认为从法理上讲应该对网店征税，但全面征税时机尚不成熟，目前对有实体店的

网店可以征税，而对纯网络零售店仍暂宜免税。在征税过程中，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必须充分发挥网络服务商（ISP）的作用。

【关键词】C2C 网店征税 实名制 I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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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的情况下若不征税，一方面会造成税收流失，另一方面也

会对传统交易造成不公平的竞争。但是，对网店全面开征税收

的条件仍不成熟，只能对一部分网店征税，对另一部分网店仍

实行免税。征税与免税的区别标志是什么呢？是交易额、网店

信用等级、交易内容，还是网店的开设主体？本文认为根据目

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应选择以网店的开设主体而不是以大家

公认的网店交易额为标志来划分征税与免税。

网店开设的主体可以从多个角度分类，根据征税需要，网

店按开设人是否有实体店来划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实

体店的网主；一类是纯网络零售的网主。对有实体店网主开设

的网店应该征税，而对于纯网络零售网主开设的网店可以暂

免征税。主要有以下两条理由：

（1）有实体店网主开设的网店销售实际上为实体店开辟

了一条新的销售渠道，对其销售收入征税是理所当然的，不能

仅因销售渠道不同而不征税。在实际中，有实体店的网主既可

能是个体工商户，也可能是传统制造商、供应商，它们已经办

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依托实体店开设网店往往在营销上

占有优势：一是货源充足、进货价格低；二是店主有较强的产

品知识，产品推介比较专业，因而这类网店营业额总体上而言

比较高，如果不对其网络销售部分征税，可能不仅仅是网店销

售部分产生税收流失，而且还可能对实体渠道销售部分所缴

税收产生影响。比如增值税，网主是一般纳税人，有意不将网

上销售部分所含进项税额剔出来，而去全额抵扣，那就会减少

实体渠道销售部分所缴增值税；又如所得税，不论小规模纳税

人还是一般纳税人，如果将网上销售收入不计入损益表，而只

将该部分成本计入损益表，就会造成利润减少，从而少纳所得

税。因此对实体店网主的网店销售应该征税。

拿“武汉市国税局开出国内首张个人网店税单”这个事件

来说，据报道，“我的百分之一”淘宝女装店的实体店名为武汉

爪那服饰有限公司，“我的百分之一”网店仅是武汉爪那服饰

有限公司的销售渠道之一，该公司另有正常的实体销售渠道，

经税务局税收检查，武汉爪那服饰有限公司主要通过实体店

和“我的百分之一”网店销售女装，2010年销售收入 1.05亿

元，认定该纳税人 2010年应缴纳增值税 316.3万元，企业所

得税 105.95万元，及滞纳金等共计 430.79万元。税务局将网

店销售与实体渠道销售合并纳税的处理是正确的。

（2）纯网络零售网主开设的网店不论从单体规模、监管成

本角度看，还是从鼓励创业角度看，目前仍不宜征税。纯网络

零售网主由于受货源与产品专业知识所限，往往经营规模不

大，数量却众多，加上电子商务的特性，监管难度很大，征税成

本很高，所以从税收效率原则来看，这类网店也不宜征税。另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类网店店主大都是大学生、下岗或待业

年轻人或兼职者，经济实力比较弱，没有足够资金去开实体

店，转而在网上创业，看中的就是网店经营成本比较低，没有

租金成本和税收成本，所以政府从鼓励创业和带动就业的角

度出发，给予这类网店继续免税的政策是符合民意的。

诚然，有些纯网络零售店的销售额很大，远远超过税收规

定的起征点，对这部分收入征不征税呢？笔者认为，从目前的

条件来看，对这部分收入仍可免税，其理由是：对网店征税的

前提条件是首先办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如果要求网店办

理工商登记和税务登记，再根据销售额大小决定是否免税，这

样做会让许多弱小创业者止步，对缓解严峻的就业形势不利，

对电子商务发展也不利。这也是本文没有选择网店销售额而

是选择网店有无实体店作为网店免税依据的主要原因。简而

言之，纯网络零售商享受免税的优惠条件仍然存在。

三、网店税收如何征管

对于电子商务税收的征管，许多研究文献从电子发票、电

子申报、电子稽查、银行扣缴、常设机构认定等方面进行了论

述，有一定理论指导意义，但关键是要充分发挥网络服务商（ISP）

在税收征管中的作用，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店从理论上来说有两条开设途径，一是在网络服务平

台上建店，二是建立有独立域名的网站。但作为个人网店目前

采用第二条途径基本上行不通，因为推广成本太高，现在都是

在网络服务平台上建店。ISP在网络服务平台上起着重要作

用，可以把这种作用延伸到税收征管领域。

1. ISP落实“实名制”。2010年 7月 1日开始实施的《网络

商品交易及有关服务行为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提供网络

交易平台服务的经营者应当对申请通过网络交易平台提供商

品或者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或者自然人的经营主体身

份进行审查。这意味着国内网店开始步入“实名制”时代。实行

网店实名制的初衷是加强网络诚信交易，打击假冒伪劣，保护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网店实名制的实施在客观上为工商管

理和税收管理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 ISP落实“实名制”的执

行力度，直接关系到税收征管效率。

2. ISP鼓励买卖双方使用第三方支付工具。第三方支付

工具的开发，是为了解决在虚拟市场交易中出现给钱不给货

或给货不给钱的问题，从而保护交易双方的利益，促进在线交

易的健康发展。目前，一些有影响力的 C2C网店都选择了相

应的第三方支付工具，如淘宝的支付宝、拍拍网的财付通、易

趣网的安付通等。在网店交易中买卖双方没有大量使用发票

的情况下，第三方支付工具交易记录就成重要征税依据，而

《电子签名法》也提供了法律支持。

3. ISP可充当扣缴义务人。目前情况下 ISP还不能履行

扣缴义务人这一角色，主要配合税务机关提供有实体店网主

的纳税资料。将来当免税条件不复存在时需对所有网店征税，

ISP可以充当扣缴义务人。其前提是对网店实行简化征税，即

不分别征收流转税与所得税，而实行按一个综合税率征税，这

个综合税率要尽量低，且根据销售额有适当档次划分。在这种

税制改革情况下，让 ISP充当扣缴义务人可大大降低征税成

本，提高征税效率，还可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周庆山.电子商务法概论.沈阳院辽宁教育出版社袁2005

2.吴承晖.论网店野实名制冶与完善税收征管.现代商贸工

业袁2010曰16

3.艾瑞咨询集团.2010 耀 2011年中国网络购物行业年度

监测报告简版袁2010

47


